中央预算内投资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

专项2023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分2批次下达广西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项目13个（“带帽”下达项目12个，“切块”下达社会足场建设项目1个），中央预算内投资18470万元。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收到国家文件后6日内下达至各相关设区市发展改革委，共33个项目（“带帽”转发下达12个，将“切块”社会足球场建设项目1个分解下达21个）。自治区财政厅在中央资金下达后30日内将资金下达到相关市县财政局。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33个项目总投资34162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18470万元，地方资金2718.26万元，其他资金12973.74万元。2023年完成年度投资20906.92万元，预算执行率61.19%，基本达到任务要求指标。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各相关市县能够按规定用途合理使用资金，做到专款专用；严格审批手续，做到公开透明；预算绩效目标合理，按要求推进项目建设工作，并根据完成的工程量申请资金支出，履行职责到位。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33个项目分布在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钦州、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11市，有效增加了广西全民健身设施数量和分布范围，扩大群众身边健身场地的有效供给，逐步形成供给丰富、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全民健身设施网络，基本完成2023年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总体绩效目标。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33个项目总体较好的完成下达绩效目标，项目开工率等12个三级指标完成11个。未完成三级指标项：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为61.19%，未达到绩效目标要求的大于等于8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项目均为跨年度实施项目，普遍在2023年7月和9月以后开工实施。下一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协调调度，督促相关设区市指导项目业主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按期完工，早日发挥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四、绩效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后续中央预算内投资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项目申报资金的重要依据。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中央预算内投资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专项绩效目标自评表

附件

中央预算内投资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

专项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3年度）
	专项名称
	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地方主管部门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资金使用单位
	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钦州、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市有关部门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34162
	20906.92
	61.19%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8470
	14587
	78.97%

	
	地方资金
	2718.26
	1401.63
	51.56%

	
	其他资金
	12973.74
	4918.29
	37.9%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相关资金管理制度对中央补助资金进行分配。
	无

	
	下达及时性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收到文件后6日内分解下达到各相关设区市发展改革委。自治区财政厅在中央资金下达后30日内将资金下达到相关市县财政局。
	无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
	无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无

	
	执行准确性
	中央预算内投资完成14587万元，预算执行率78.97%。地方资金投资完成1401.63万元，预算执行率51.56%。其他资金投资完成4918.29万元，预算执行率37.9%。基本达到任务要求。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通过定期督查或重大项目库调度对项目开展绩效监控，年终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地方资金2718.26万元，其他资金12973.74万元，按要求已支付地方资金1401.63万元，其他资金4918.29万元。
	无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增加全民健身设施数量，推动群众身边的健身场地有效供给扩大，逐步形成供给丰富、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全民健身设施网络。
	下达33个项目，项目开工率100%。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支持全民健身设施项目数量
	33
	33
	已完成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5%
	100%
	已完成

	
	
	
	新建设施达到当地抗震设防要求
	100%
	100%
	已完成

	
	
	
	项目使用年限
	≥10年
	10年
	已完成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3个工作日
	3个工作日
	已完成

	
	
	
	“两个责任”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95%
	95%
	已完成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65%
	78.97%
	已完成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80%
	61.19%
	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心等全民健身项目为跨年项目，下一步将督促相关设区市指导项目业主加快建设进度

	
	效益指标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0%
	100%
	已完成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0
	已完成

	
	
	监督检查比例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0
	0
	已完成

	
	
	生态效益指标
	环境污染
	不产生
	不产生
	已完成

	说明
	




